
 

 

 

 

附件 3.1：家長接送放學溫馨提示 

 

1. 為保持上下課秩序流暢，家長無需過早帶學員到上課地點，只需於上課前 5~10 分鐘到場； 

2. 學員每次上課均須出示暑期活動收據； 

3. 如學員需家長接走，為確保安全，請家長於放學時間準時到達上課地點放學區等候； 

4. 若家長安排子女自行離開，應關注子女離場後的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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